校園開放—使用申請

附表一
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
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活動名稱

及 用 途
	
	活動參加

人    數
	人

	申請使用

場地項目
	□室內籃球場   □室內桌球場   □演藝廳  □室外運動場  □其它
(教室、會議室暫不開放租借)

	欲租用時段
(請勾選)
	申請月份：□1月-3月 □4月-6月 □7月-9月 □10月-12月
星期
第一段
第二段
第三段
時數
星期一
□18:50-20:50
-
-
2小時
星期二
□18:50-20:50
-
-
2小時
星期三
□18:50-20:50
-
-
2小時
星期四
□18:50-20:50
-
-
2小時
星期五
□18:50-20:50
-
-
2小時
星期六
□09:00-12:00
□12:00-15:00
□15:00-18:00
3小時
星期日
□09:00-12:00
□12:00-15:00
□15:00-18:00
3小時
欲租用每周共_____時段、_____小時

	累計使用

總時數
	(經抽籤後由總務處核算填列) 
共    小時

	繳費項用
	(經抽籤後由總務處核算填列) 
□場地使用費        元 □ 水電費        元 □鋼琴使用費        元
□空調使用費        元 □ 其他          元
□保證金5000元(室內)  □保證金10000元(室外) (回復場地後退還)

	應繳費用
	(經抽籤後由總務處核算填列) 
(一)場地租金新台幣    萬   仟   佰   拾元整 (           元)
(二) 保證金 新台幣    萬   仟   佰   拾元整 (           元)



  茲向  貴校申請使用場地期間，願遵守相關規定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願意接受學校廢止原許可使用之處分，所繳費用 (含保證金) 不予退還；如有發生違法行為，除接受有關機關取締處理，申請人並負連帶責任，絕無異議。

一、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。      六、使用火把、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。
二、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。    七、活動損害他人健康、危及建築物或學校。
三、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。    八、其他致生學校損害之行為。
四、未如期繳納使用費、保證金或其他費用。九、其他違反法規或不遵從學校指示之行為。
五、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。              十、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。
    此    致

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姓名：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編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承辦人：



出　  納：



會計主管：



校長
承辦主管：


總務主管：




(學校作業用、費用額度請參考)
	項目  名稱
	室內籃球場
	室內桌球場
	教室
	演藝廳
	會議室1
	室外運動場

	場地費
	1350元/2時
	800元/2hrs
	220元/2hrs
	1350元/2hrs
	800元/2hrs
	550元/2hrs

	小計
	
	
	
	
	
	

	水電費
	150元/2hrs
	150元/2hrs
	30元/2hrs
	200元/2hrs
	100元/2hrs
	200元/2hrs

	小計
	
	
	
	
	
	

	空調費
12元/噸/時
	200噸(冰水)
4800元/2hrs
	50噸(冰水)
1200元/2hrs
	14噸(分離)
336元/2hrs
	200噸(冰水)
4800元/2hrs
	42噸(分離)
1008元/2hrs
	

	小計
	
	
	
	
	
	

	保證金
	室內5000元
	室內5000元
	室內5000元
	室內5000元
	室內5000元
	室外10000元

	其它收費1
	
	
	
	鋼琴使用費500元
	
	

	其它收費2
	錄影轉播費15,000元/次(因公益需要或特殊情況，經學校許可者得免予加收)

	總計應收款
	
	
	
	
	
	


☉退還保證金方式：□帳號(附影本)  □保證金不退續租
☉本校配合教育局「瓶裝水退出校園」政策，請自備環保杯，取用學校提供之飲用水。
☉租借場地之使用單位，除將租借之場地復原以外，尚需將使用廁所衍生之垃圾一併清理乾淨。若發現未清理場館垃圾或丟棄至廁所內外垃圾桶，本校將依「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」第17條規定取消租用資格，並沒收保證金。
☉場地租金及保證金得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納，或至富邦銀行臨櫃繳款(不接受轉帳匯款)。繳款帳戶如下:
	場地租金
繳款帳戶
	銀行：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公庫處0122102

戶名：臺北市永建國民小學地方教育發展基金
帳號：16055432700006

	保證金
繳款帳戶
	銀行：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公庫處0122102

戶名：臺北市永建國民小學特種基金保管款
帳號：16055431900004


蓋章


蓋章








